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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人社〔2019〕14号
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调整我市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，各镇（街）人社职能部门：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《关于修改<江苏省失业保险规定>的决定》（省政府令第125号，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江苏省财政厅《关于调整我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9〕26号）和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无锡市财政局《关于转发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我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》（锡人社发〔2019〕18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自2018年12月起调整失业保险金计发比例：缴费不满10年的，从按照失业人员失业前12个月月平均缴费基数的40%确定调整为45%；缴费满10年不满20年的，从按照失业前12个月月平均缴费基数的45%确定调整为50%；缴费20年以上的，从按照失业前12个月月平均缴费基数的50%确定调整为55%。
二、下限从不得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.3倍调整为不得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.5倍。从2018年12月起，我市失业保险金下限标准从1170元/月调整为1350元/月。
三、本次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对象为2018年12月起新申领失业保险金人员和仍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。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所需资金在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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